
慈母山隧道及连接道一期工程F标段

职工伤亡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制度
1、 伤亡事故的范围和分类

(1) 因工伤亡事故：是指企业职工在生产区域内发生的与生产或工作有关的伤亡事故，包括：
①职工从事生产或工作发生的伤亡事故。

②在生产时间、生产区域内，职工虽未从事生产或工作，但由于企业的设备、设施、劳动条件、工作环境不良而造成的伤亡事故。

③与企业的生产、工作有关，在生产区域内（包括办公区，库房，工地等），因车辆伤害造成的伤亡事故。

④企业发生各种灾害或者危情时，职工因抢险救灾而造成伤亡事故。

⑤企业主管部门报市安全监察机关确定的其他职工伤亡事故。

⑥国家规定的其他属工伤事故的范畴。

（2）伤亡事故的分类：

①轻伤：受伤后歇工后在一个工作日，但够不上重伤的事故。

②重伤：造成劳动者肢体残缺或视觉、听觉等器官受到严重损伤，以及有下列情况的：

A经医师诊断已成为或可能成为残废的。

B伤势严重，需进和较大的手术才能挽救的。

C严重骨折，严重脑震荡等。

D人体害部位严重灼伤、烫伤，或虽非要害部位，但灼伤、烫伤，占全身面积1/3以上的。

E眼部受伤较剧，有失明可能的。

F手部伤害。包括脚趾轧断三只以上的；局部肌腱受伤甚剧，引起机障碍，有不能行走自如的残废可能的。

H内部伤害。如内脏损伤，内出血或伤及腹膜等。

（3）死亡事故：指一次事故中死亡1~2人的事故。

（4）重大死亡事故：指一次事故中死亡3人以上含3人的事故。
（5）急性中毒事故：指生产性毒物一次或短期内通过人民呼吸道、皮肤或消化道大量进入人体内，使人体在短时间内发生病变，导致职工立即中断工作，并需要进行急救或死亡的事故。

(6)未遂事故：指事故虽然发生，但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
2、伤亡事故的报告

（1）伤者本人或目击者应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本着 “抢救伤员、保护现场、立即上报”的原则用电话、电传等形式逐级上报。

（2）事故单位应出具，事故简单经过、安全技术交底及相关的具体规定、伤亡人员花名册、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入场教育试卷、企业与伤亡人员签订的按全协议书、甲乙方的承包合同、与劳务合同、事故现场平面图。
（3）重伤以上事故除按上述要求报告外，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事故快报和调查报告书。

3、现场救护

（1）发生伤亡事故，公司负责人要赶赴现场，组织抢救、保护事故现场。因抢救伤员或为防止事故继续扩大而必须移动设备、设施时，现场负责人应组织现场人员查清现场情况，做出标志和记明数据，绘出现场示意图。要根据有关要求，做好相应标记、记录并绘制示意图纸。

（2）在事故抢救时，项目值班领导要亲临现场指挥，公司主管领导在妆到报告后要马上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如确无法赶往现场时，要指派主要领导到现场组织抢救。

（3）抢救伤员时，要采取正确的救助方法，避免二次伤害；同时遵循救助的科学性和实施性，防止抢救阻碍或事故蔓延；对于伤员救治医院的选择要迅速、准确，减少不必要的转院和贻误治疗时机。

（4）发生因工伤亡事故的单位，其生产作业场所仍然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事故隐患，各级安全部门必须依法下达中止作业或限期整改指令，对发生因工伤亡事故的现场应实施停产整顿。

（5）任何单位和个不得以抢救伤员等名义故意破坏或者伪造事故现场。

4、事故调查组成及部门的组成

（1）事故调查组成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①与所发生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②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某一方面业务的专长。
③满足事故调查中涉及以企业管理范围的需要的人员组成。
（2）事故调查组的组成：

①轻伤事故由项目经理部生产、技术、安全保卫、水电、工会等有关部门诊成员组成事故调查组。

②重伤事故由公司生产、技术、安全保卫、行政人事、审计等有关部门的成员，会同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组成事故调查组。

③死亡事故由公司生产、技术、安全保卫、行政人事、审计等有关部门的成员，会同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政府安全监察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等组成事故调查组。

④重大死亡事故由集团安全生产委员会配合总公司主管部门，会同政府安全监察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监察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

5、事故的调查与处理

（1）事故发生后，应立即组织调查、处理事故的调查组。在事故调查组到达现场前，项目部要准备好：
①事故单位的营业证照及复印件。

②有关经营承包经济合同。

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④技术标准、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技术交底。
⑤安全培训村料及安全培训教育记录。

⑥《施工许可证。

⑦伤亡人员证件（包括特种作业人员证及身份证）。

⑧劳务用工注册手续。

⑨事故调查的初步情况（包括：伤亡人员的自然情况、事故的初步原因分析等）。

⑩事故现场示意图。

（2）事故调查应本着“造成事故的原因查不清不放过、责任者没受到处理不放过、群众没受到教育不放过、未制定出防止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开展工作。
（3）事故调查组的处理：

①进行证据收集、组织技术鉴定（包括：对当事人、旁证人有关事故发生前后有关情况、事故发生、抢救经过的笔录；对事故现场的拍照录像、勘察测绘；索取有关生产、设备、工艺的资料和医疗部门对伤亡者诊断情况的资料以及其他信息采集等）。

②查明事故发生过程、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③组织召开因工伤亡事故分析会，分析事故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确定事故性质和责任者。

④提出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所应采取的措施的建议；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意见。
⑤根据分析会的结论和上级各部门意见，及时填报《职工死亡、重伤事故调查报告书》。

6、事故的结案与现场恢复

（1）职工伤亡事故的处理，需按下列规定批准后方可结案：

①轻伤事故由分公司提出处理意见，公司批准结案。

②重伤事故由分公司填报“职工伤亡事故结案处理审批表”呈报地级市劳动局及上级主管部门，市政府批准结案。

（2）事故现场必须样保留，为抢救伤员和防止事故扩大而必须移动的部分必须做出标记或留有照片。现场的恢复必须由批准结案的部门做好决定。

①轻伤事故现场清理，由项目经理报经分公司主管经理批准。

②重伤事故现场清理，由分公司报经公司主管经理批准。
③死亡事故现现场清理，由公司报请市劳动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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